嘉兴市科技计划项目申请表

申请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盖章）

项目负责人：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申请日期：

归口管理：               （盖章）
嘉兴市科学技术局
二○一二年制

填  报  说  明

1.本表适用于向市科技局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2.填表前，请先仔细阅读《嘉兴市科技计划与项目管理办法》、申报指南等有关规定。

3. 申请表各项内容的填写，要实事求是，表述明确。申报单位名称要按公章填写全称。
4. 归口管理是指经授权具有推荐项目资格的市有关部门、单位和县（市区）科技行政部门。

5．“项目主要研发内容”，包括拟解决的主要技术问题、难点、主要创新点等。

6．“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和成果提供形式”。主要技术指标和成果提供形式，包括项目完成时，技术或产品的规格、水平，形成的专利、论文、专著，人才培养等量化指标，样机、样品、研究报告、技术规范、标准等成果提供形式。主要经济指标，包括项目完成时，技术或成果应用形成的市场规模、产能、示范基地等，完成的产值、销售收入、利润、税收等。
7．项目可行性报告中不得出现申报单位和项目组成员等信息，否则取消评审资格。

8. 本申请表连同项目可行性报告用A4纸打印装订成册，报送市科技局综合计划处。

9．申请表中名词术语，由市科技局综合计划处负责解释。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计划类别
	
	代  码
	

	项目类别
	
	代  码 
	

	行业分类 
	
	代  码 
	

	技术领域 
	
	代  码 
	

	学科领域
	
	代  码
	

	技术来源 
	
	代  码 
	

	开始日期 
	
	完成日期 
	  

	预计经济效益
	累计产值（万元） 
	累计利润（万元） 
	累计税金（万元） 
	出口创汇（万元）  

	
	
	
	
	

	 

预期科技创新成果
	论文数 
	专利申请数
	发明专利申请数
	专利授权数
	发明专利授权数

	
	
	
	
	
	

	
	其他成果形式和数量
	

	人才培养
	高级
	硕士
	博士

	
	
	
	

	近三年研发投入（万元）
	
	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二、承担单位
	第一申请单位
	单位名称
	

	
	法人代码
	
	所在地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E-mail
	
	电话（传真）
	

	
	联系人
	
	手机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合作单位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证
	职责

	
	1
	
	
	

	
	2
	
	
	

	
	3
	
	
	

	
	4
	
	
	

	
	5
	
	
	

	
	6
	
	
	

	
	7
	
	
	

	
	8
	
	
	

	单位
总数
	


三、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E-mail
	

	
	学历
	
	学位
	

	
	职称职务
	
	专业
	

	
	在本项目中的分工
	

	
	工作单位
	

	项目组成员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从事专业
	项目分工

	
	
	
	
	
	
	

	
	
	
	
	
	
	

	
	
	
	
	
	
	

	
	
	
	
	
	
	

	
	
	
	
	
	
	

	
	
	
	
	
	
	

	
	
	
	
	
	
	

	
	
	
	
	
	
	

	
	
	
	
	
	
	


 

四、主要研发内容（限1000字以内）
	（一）主要研发内容、关键技术
（二）创新点



五、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和成果提供形式（限500字）

	（一）技术指标

（二）经济指标

（三）成果形式




六、计划进度目标

	起止年月
	进度目标要求（每栏限100字）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七、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项目总经费
	
	申请财政科技经费
	自筹
	银行贷款
	其它

	
	
	
	
	
	


 本申请单位和项目负责人承诺：以自筹资金补足市财政科技经费申请金额和最终实际安排之间的差额，保证项目总经费不变。
项目经费支出预算
	经费开支内容 
	总经费
	其中财政科技经费 

	1．设备费
	
	

	2．材料费
	
	

	3．测试化验加工费
	
	

	4．燃料动力费
	
	

	5．差旅费
	
	

	6．会议费
	
	

	7．合作协作研究与交流费
	
	

	8．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9．劳务费
	
	

	10．专家咨询费
	
	

	11．管理费
	
	

	12．激励费
	
	

	13．其它费用
	
	


注：申请单位须严格按照《浙江省省级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浙财教[2010]382号）的规定，对项目经费单独建账，独立核算，规范开支。

八、需增添的仪器设备和用途 

	 名称及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万元） 
	金额（万元） 
	资金来源 
	用途说明 

	
	
	
	
	
	

	  
	  
	  
	  
	  
	  

	  
	  
	  
	  
	  
	  

	  
	  
	  
	  
	  
	  

	  
	  
	  
	  
	  
	  

	  
	  
	  
	  
	  
	  

	  
	  
	  
	  
	  
	  

	  
	  
	  
	  
	  
	  

	  
	  
	  
	  
	  
	  

	  
	  
	  
	  
	  
	  


注：凡属市财政科技经费购买的仪器设备须在资金来源中需列明。
